
灵武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机构职能目录

单位全称 灵武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规范简称 灵武市商投局

加挂牌子 无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单位级别 正科级 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 3个

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国内外贸易、国际国内经济合作

与投资促进工作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研究拟订商务发展规划、

年度计划和政策性建议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流通企业改革，推进商贸服
务业和社区商业发展,提出促进商贸服务发展的政策建议,推动流
通行业标准化和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
方式的发展。按照职责指导、督促商贸服务业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和职业健康监督管理工作。
(三)研究提出引导区内外资金投向市场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拟
定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和商业体系建设工作,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
设,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发展,推动优势特色产品在区内外市场宣
传推广和销售。负责商品现货市场的行业管理。
(四)负责整顿和规范商务领城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推动商务领域
信用体系建设。拟订药品流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做好相关统计工
作。牵头组织规范零售企业促销行为及零售商、供应商建立公平
交易关系。
(五)承担组织实施全市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和重要生活必需品流
通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机制,监测分
析市场运行、商品供求状况,调查分析商品价格信息,进行预测和
信息引导。按有关规定负责旧货流通、二手车、成品油流通、再
生资源回收等特殊商品流通活动的监督管理和报废汽车、直销等
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六)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制定的进出口商品管理办法、目录和进出
口商品配额招标政策,落实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开
展贸易促进活动。推进对外贸易便利化,推动出口品牌和外贸转型
升级示范基地、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建设。
(七)组织协调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应诉及相
关工作。建立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开展产业竞争力调查、产业安全
应对与效果评估工作。
(八)落实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政策及相关标准。指导全市流通领
域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建设,推动电子商务的应用和发展。
(九)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外国投资政策,负责外商投资促进和
管理工作。
(十)执行对外经济合作政策,指导和监督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对外
劳务合作,负责牵头外派劳务人员和境外就业人员权益保护工作,
负责多双边国际无偿援助项目的争取和投资主体的监督管理与服
务,管理受援项目的实施。
(十一)组织实施区城经济合作与投资促进规划、优化营商环境的



政策措施。牵头落实市政府与区内外政府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与
交流事宜。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库和资源库。承担全市招商引资项
目的服务协调、统计分析、考核评价工作。
(十二)负责监督、指导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业务工作。
(十三)完成市委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灵武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基本信息

一、机构名称

灵武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灵武市灵州大道8号宣传文化中心西

2.内设机构电话：

（1）办公室：0951-4021999

（2）商务室：0951-4027883

（3）投资促进室：0951-8634462

三、办公时间

夏季：8:30--12:00； 14:30--18:30

冬季：8:30--12:00； 14:00--18:00

四、负责人

马立鸣


